
 

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日民三初字第 4 号 

原告：Y.S 商社，住所地韩国釜山广域市西区岩南洞

620-29 远洋 PLZ506。 

代表人：金永山，该公司代表。 

委托代理人：姜红利，山东中立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日照格林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山东省日

照市东港区东关北路 5 号。 

法定代表人：陈国华，该公司经理。 

原告 Y.S 商社与被告日照格林食品有限公司国际货物

买卖合同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

进行了审理。原告 Y.S 商社的委托代理人姜红利到庭参加

诉讼，被告日照格林食品有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

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0 年 1 月 12 日原告 Y.S 商社与被告日照

格林食品有限公司签订了冻安康鱼销售确认书，被告向原

告销售 23 吨冻安康鱼，价款 78950 美元，被告应于 2011

年 1 月 30 日前装运至韩国釜山港口，付款方式信用证，通

知行中国建设银行日照支行。后被告将 22.31 吨冻安康鱼

运抵韩国釜山，价款 77637.5 美元（按同期中国外汇交易

中心公布的数据折算人民币 511798.45 元），2011 年 1 月



 

31 日原告与信用证开证行进行了结算并付款，该批货物经

韩国国家渔业产品质量检验服务部釜山支部检验，产品不

合格，后经协商，被告于 2011 年 6 月 22 日同意将上述提

到的货物退回，2011 年 6 月 28 日原告将上述货物运到青岛，

退回该批货物，但被告没有返还原告 77673.5 美元的货款。

据 2011 年 1 月 31 日中国人民银行外汇交易中心公布人民

币汇率中间价公告，折合人民币 511798.45 元。请求法院

依法判决一、被告日照格林食品有限公司返还货款

511798.45 元。二、被告日照格林食品有限公司支付自

2011 年 1 月 31 日起至货款返还之日止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

款利率 4 倍利息。三、诉讼费用被告承担。 

原告 Y.S 商社提交了下列证据： 

1、2010 年 1 月 12 日销售确认书传真件一份，其上载

明卖家日照格林食品有限公司，商品：冻安康鱼，总计：

23 公吨／78950 美元，运输：从中国港口到韩国釜山港口，

装运日期：不迟于 2011 年 1 月 30 日，付款方式：信用证

付款，通知行：中国建设银行日照支行。证实双方就货物

数量、价格进行了确认。 

2、经过公证认证的水协银行釜山港湾公社支行结算收

据一份，结算金额 77673.5 美元。证实原告已向信用证开

证行就该批货款进行了结算。 

3、经过公证认证的韩国食品、农业、林业和渔业部检



 

验结果证书一份，其上载明：商品冻安康鱼，原产地中国，

检验日期 2011 年 1 月 24 日至 2011 年 1 月 26 日，不合格

原因是不新鲜。 

4、日照格林食品有限公司同意退回冻安康鱼传真件，

证实其同意退回以上提到的货物。 

5、2011 年 6 月 28 日货物装箱单及商业发票，其上载

明发货人 Y.S 商社，申请人、通知人日照格林食品有限公

司，装运港韩国釜山，目的港中国青岛，数量 22.31 公吨，

总价 77673.50 美元。证实已将该批货物退回。 

经庭审查明经过公证认证的证据 2 客观真实，本院予

以采信。经过公证认证的证据 3 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但对

其证明的内容尚需结合其它证据予以认定。证据 5 所要证

明的事实经本院向青岛海关调查情况属实。证据 1、4 为传

真件或复印件，未经过公证认证，但和原告提供的其它证

据能够互相印证。 

被告日照格林食品有限公司未作答辩。 

经审理查明：2011 年 1 月 12 日，原被告双方洽谈并达

成了进出口冻安康鱼的业务，同月被告以海运的方式将该

批货物运送至韩国釜山港，2011 年 1 月 27 日韩国食品、农

业、林业和渔业部出具了该批货物不合格检验结果证书，

原因是不新鲜。原告 Y.S 商社于 2011 年 1 月 31 日以信用

证付款方式向被告支付了货款。该批货物未能通关，后全



 

部退回日照格林食品有限公司，至本案诉前被告未将该笔

货款返还原告。 

上述事实有原告陈述及经过公证认证的结算收据、检

验结果证书等可以证实。 

本院认为：原告 Y.S 商社系在韩国注册的法人，与中

国境内的公司因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发生纠纷，属涉外商事

案件，应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日照格林食品有

限公司住所地在日照市境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

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的相关规定，本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

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一条第一款之规

定，本案系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所订立的货物

销售合同，当事人的住所地中国和韩国均为《联合国国际

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缔约国，双方当事人未约定处理合

同争议适用的法律，故该公约应为处理本案争议的准据法。

对于该公约未明确规定的事项，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相关法律规定 

本案中被告日照格林食品有限公司向原告 Y.S 商社销

售冻安康鱼，原告支付了货款，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

售合同公约》第十一条之规定，销售合同无须以书面订立

或书面证明，在形式方面也不受任何其它条件的限制。销

售合同可以用包括人证在内的任何方法证明，因此该次国



 

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且生效，双方均应依约定履行合同权

利义务。根据公约第七条第一款，“在解释本公约时，应考

虑到本公约的国际性质和促进其适用的统一以及在国际贸

易上遵守诚信的需要”，第二款，“凡本公约未明确解决的属

于本公约范围的问题，应按照本公约所依据的一般原则来

解决，在没有一般原则的情况下，则应按照国际私法规定

适用的法律来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

“民事活动应该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

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

当事人就质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可按照合同有关规

定或交易习惯确定”之规定，本案中原告在征得被告同意后

将货物退回了被告，被告退回货款应为交易常态，其未能

举证证明与原告达成了不退货款的合意，应当承担举证不

能的后果，对原告主张被告应退回货款的诉讼请求，应予

支持。原告请求被告支付自 2011 年 1 月 31 日起至货款返

还之日止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 4 倍利息的主张没有

依据，本院结合本案实际，酌情支持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

贷款利率 1 倍自 2011 年 1 月 31 日原告支付货款之日起至

本判决生效之日止计息。对原告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

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二百六十条，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一条第一款，第七条



 

第一款、第二款，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判

决如下： 

一、被告日照格林食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五日内返还原告 Y.S 商社货款人民币 511798.45 元。并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欠款利息（自 2011 年

1 月 31 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 Y.S 商社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8918 元，由被告日照格林食品有限公司负

担。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 Y.S 商社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三十日内，被告日照格林食品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山世增 

代理审判员  王 田 

代理审判员  任宗昌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侯永霞 



 

 


